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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州新亚电通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大宗交易完成的提示性公告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

一、情况概述

苏州新亚电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收到通知，公司股东张浩

然先生与公司实际控制人黄增畴先生之女黄嘉禾女士于近期签订了《股份转让协

议》，由张浩然先生将持有的公司全部股份转让给黄嘉禾女士。

根据张浩然先生与黄嘉禾女士签订的《股份转让协议》，双方同意张浩然先

生将其持有的公司1,883,467股股份（占公司股本总数的1.8089%）以人民币

16,536,840.26元转让给黄嘉禾女士，双方通过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大宗交

易方式完成股份转让和转让价款的支付。

因公司自挂牌以来无交易记录及收盘价，根据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

股票交易规则》的相关规定，为保证大宗交易的顺利进行，经双方协商一致，

2025年11月21日，张浩然先生通过集合竞价交易方式卖出股份100股，成交价格为

9.05元/股，持股数量从1,883,567股变动至1,883,467股；2025年11月24日，张浩然

先生通过大宗交易与黄嘉禾女士完成1,883,467股股份的交割及资金划转，成交价

格为8.78元/股。截至目前，上述股份交易已完成交割。

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，张浩然先生不再持有公司股份。

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，上述交易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

发生变更，不会对公司正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。

二、备查文件

（一）《张浩然与黄嘉禾<关于苏州新亚电通股份有限公司>之股份转让协

议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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